附件一

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博物館
暑期實習申請書
一、申請表
	姓名
	
	出生日期
	

	電子信箱
	
	聯絡電話
	

	就讀學校
	
	科系∕年級
	

	緊急聯絡人
姓名
	
	緊急聯絡人
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
	實習時數需求
	

	學經歷及相關技能



















	請列舉修習過之相關課程（例如：博物館、文物典藏、文物修復、文化人類學、田野調查、影像多媒體、網頁設計等）

	
	


由於個人資料之蒐集，涉及您的隱私權益，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以下稱個資法）第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應明確告知您下列事項：
（一）機關名稱：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。
（二）蒐集之目的：博物館實習生計畫申請審核使用。
（三）個人資料之類別：姓名、出生日期、就讀院校、聯絡資料（電子信箱、電話、地址）。
（四）使用之期間、對象及方式：自申請至實習結束後三個月內，本所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於實習計畫相關事項，如因計畫需要而交付個人資料予合作單位或廠商，將要求該單位或廠商於使用期間後刪除。
（五）您的權利及行使方式：您可以與我們聯繫，行使個資法第三條之當事人權利，閱覽、補充或更正您的資料。
（六）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資料，但本所可能因缺乏您的資料而無法進行後續作業，敬請見諒。



二、自傳
（含申請資格、學經歷、專業經驗與技能等與實習需求相關之說明。一頁以內。）


三、實習構想（每題500字內。）

1. 來本館實習的動機：








2. 最希望從這次實習經驗中得到什麼？








3. 期待自己有哪些方面的自我實現？








4. 校方實習規範簡述：






5. 是否有其他補充資訊？



四、檢附資料清單
1. 　申請書
2. 　成績單影本
3. 　
4. 　
5. 　

